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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為加強控管期貨商暨期貨交易輔助人受理電話辦理保證金提領作業，特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或權責人員以錄音電話代為受理客戶出金申請的需求，並填妥「保證金提領申請書」，載明來電時間後，交付期貨商之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辦理後續作業。

	第三條
	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或權責人員每日應以錄音電話或簡訊方式至少通知該日辦理電話出金總戶數之10%的出金客戶，確認客戶身份及出金金額，以簡訊方式辦理者內容除客戶帳號、姓名、出金金額外，應包括公司名稱、聯絡電話等，並註明若有任何疑問請回覆，客戶未回覆有異常情形者，由期貨商相關權責人員審核其出金金額、金融機構之存款帳號、戶名，並核對會計所填製之匯款單或存款單。

	第四條
	依前條辦理每日確認之樣本應以較大額之出金客戶為優先。統計前一週辦理電話出金客戶，其出金次數達2次(含)以上者，且當週又提出出金申請，則為必要再次以電話或簡訊確認的樣本，以簡訊方式辦理者，內容及相關紀錄依第三條及第五條辦理。

	第五條
	辦理保證金收付人員或權責人員所作之確認動作，皆須填寫登記表，以週為單位。登記表以記錄客戶帳號、姓名、出金金額、錄音（簡訊發送）時間、錄音電話（簡訊發送紀錄）。當週每日抽選的樣本應避免重複。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公會理監事聯席會通過，並陳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